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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检总公司走进华通威，然后……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及旗下检通公司、计量公司共同“走进华通威”，进行深入交流沟通与学习。

（卢总经理带领交流团参观办公区与实验室）

华通威总经理——卢恭福先生，带领交流团在办公区与实验室进行参观，并做详细的介绍与讲解，期间的讲解更是生动有趣，结合现实生

活相关产品作用等进一步做分享，让交流团成员更好的理解。

（卢总经理为交流团成员进行实验室细节讲解）

为更好的让交流团“走进华通威”，在整体参观华通威以后，便是共同倾听华通威。

首先，是华通威总经理——卢恭福先生，作为华通威成长的资深助力者，为交流团讲解华通威的过去、现在，展望华通威的将来。

华通威 新闻

“走进华通威” Step 1：看见华通威

“走进华通威” Step 2：听见华通威



继而，是华通威总经理助理——李燕女士和江万先生，为交流团分享关于华通威相关业务与实验室方面的知识、内容。最后由我司财务部

经理黄丽女士带来华通威财务方面相关技术与操作流程的分享。

我司四位领导与交流团分享过后，进一步在工作运转、实验室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讨沟通，双方都非常满意此次的交流。

最后，一起合照留念为此次交流团“走进华通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华通威作为中检集团下属实验室，全面助力中检及其他下属子公司的发展，为中国检验尽自己最大一份力。

“走进华通威” Step 3：记录华通威

“走进华通威” Step 4：展望华通威

华通威 新闻



中检总公司领导莅临华通威进行参观考察

2017 年 11 月 22 日，中检集团总公司及多地分公司领导莅临华通威进行参观考察。本次考察团有：集团公司业务管理部吴红雁总经理，

广东公司韩黎明总经理、邓健总经理助理，澳门公司王乾副总经理，深圳公司高亮总经理、闫勇总经理助理等。

本次主要由深圳公司总经理（华通威执行董事）高亮先生、华通威总经理卢恭福先生带领考察团进行一一参观。为考察团讲解实验室设备、

场地、人员情况，并详细解答考察团所提出的问题。

执行董事高亮先生，为考察团介绍我司正在建造的中检大楼。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检将带领华通威步入更好的发展。

对于此次考察，考察团见证了我司人员严谨的工作态度及有序的工作程序，对我司实验室设备及操作皆赞不绝口。华通威作为中国检验认

证集团（CCIC）下属综合性实验室，属于一流的检测认证实验室。我司坚持以绝对严谨的态度面对检测认证事业，旨在为更多企业提供一站式

服务，让更多企业的产品以更好的品质，更快速的进入广阔的国际市场。

华通威 新闻



欧盟 RoHS 指令最近获两次修订

2017 年 10 月 31 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指令(EU)2017/1975，对欧盟RoHS 指令 2011/65/EU 附件 III 进行修订，规定对显示照明设备中镉

的禁令豁免延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该指令自从 2017 年 11 月 20 日起生效。

成员国最迟应于 2018 年 11 月 20日通过并公布应遵守本指令的法律、规章条例和行政规定，并且及时将所规定的法案上交委员会，规定从

2018 年 11 月 21 日开始生效实行。成员国采纳这些规定时，应载有对本指令的引用或在其正式出版时附上此种说明。成员国应向委员会通报在

本指令所涉领域内采用的国内法主要条款的文本。本指令将于其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的第二十日生效。

指令 2011/65/EU 附件 III 第 39 条原为：

豁免 适用范围及日期

39
用于固态照明或显示系统的变色 II-VI 族 LED灯中镉含量（发

光面积小于 10ug/mm2）
截止 2014 年 7 月 1 日

现修订为：

豁免 适用范围及日期

39(a)
用于显示照明设备中降低镉基半导体纳米晶量子点的硒化镉

（显示屏面积小于 0.2ug/mm2）
所有种类截止 2019 年 10 月 31 日

2017 年 11 月 21 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指令（EU）2017/2102，对欧盟 RoHS指令 2011/65/EU 进行修订，主要修改了电子电器及回收利

用零部件的使用条件和附件 III 豁免清单的时效期，该指令自 2017 年 12 月 11 日开始生效。

指令 2011/65/EU 修改如下：

条款 原文 修改为

第 2条

第 2款

在不影响第 4条第（3）款和第 4条第（4）款的情况下，成员

国应当规定，超出指令 2002/95/EC 范围但不符合本指令的电子

电器设备在 2019 年 7 月 22 日之前仍可继续供给市场。

删除此段

第 2条

第 4款

末 尾 增加一款（K）管风琴

第 3条

（28）

只用于专业用途的非道路移动机器指的是只用于专业用途的

具有机载动力源的机器且在工作中其操作需要在固定工作位

置之间进行移动或者连续或半连续性移动。

只用于专业用途的非道路移动机器指的是只用于专业用途的具有机

载动力源的或具有由外部动力源驱动的牵引驱动装置的机器，且在

工作中其操作需要在固定工作位置之间进行移动或者连续或半连续

性移动。

第 4条

第 3款

条款 1适用于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投放市场的医疗器械和监测

控制仪器，2016 年 7 月 22 日起投放市场的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以及 2017 年 7 月 22 日起投放市场的工业监测控制仪器。

条款 1适用于 2014 年 7 月 22 日起投放市场的医疗器械和监测控制

仪器，2016 年 7 月 22 日起投放市场的体外诊断医疗器械，2017 年

7 月 22 日投放市场的工业监测控制仪器，以及 2019 年 7 月 22 日起

投放市场的不在2002/95 / EC指令范围内的所有其他电子电器设备。

标准更新



第 4条

第 4款
第（e）款

插入：（ea）2019 年 7 月 22 日之前投放市场的不在 2002/95/EC 指令

范围内的所有其他电子电器设备。

第 4条

第 5款

如果在审计闭环商业回报系统中重复再利用零部件并通知消

费者，则条款 1不适用于 2006 年 7 月 1 日之前投放市场的电子

电器设备中回收并用于2016年7月1日前投放市场的设备中的

重复使用的零件。

如果在审计闭环商业回报系统中重复再利用零部件并通知消费者，

则条款 1不适用于这些重复使用的零件：

（a） 从 2006 年 7月 1 日前投入市场的电子电器设备中回收的并

用于 2016 年 7月 1 日前投入市场的电子电器设备中。

（b） 从 2014 年 7 月 22 日之前投放市场的医疗设备或监控设备中

回收的，并用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之前投放市场的电子电气设备中。

（c） 从 2016 年 7 月 22 日之前投放市场的体外诊断医疗设备中回

收的，并用于 2026 年 7月 22 日之前投放市场的电子电气设备中。

（d） 从2017年7月22日之前投放市场的工业监控设备中回收的，

并用于 2027 年 7 月 22 日之前投放市场的电子电器设备中

（e） 从所有其他不符合指令 2002/95 / EC并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

之前投放市场的电子电器设备中回收，并用于 2029 年 7 月 22 日之

前投放市场的电子电器设备中。

第 5条

第 2款

第 2段

对于 2011 年 7月 21 日的附件 III 豁免清单，附件 I中第 1类至

第 7类以及第 10类的最长有效期为自2011年 7月 21日起的 5

年，而第 8类和第 9类的最长有效期，若无更短的指定期限，

则为第 4（3）条中所提日期起的 7年。

对于 2011 年 7月 21 日的附件 III 豁免清单，若无更短的指定期限，

则其最长有效期应为：

（a） 附件 I 中第 1类至第 7类以及第 10 类为自 2011 年 7 月 21

日起的 5年

（b） 第 8类和第 9类的最长有效期为第 4（3）条中所提日期起

的 7年。

（c） 附件 I中第 11 类为自 2019 年 7 月 22 日起的 5年。

第 5条

第 4款

（b）款后

插入:

（ba）在收到申请的 1个月内，向申请人，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提供

其申请决定通过的时间表。

第 5条

第 5款

除非有特殊情况具有其他截止日期，否则委员会须在现有豁免

有效期届满前的六个月内，决定是否申请续期豁免。
删除此段

成员国应在 2019 年 6 月 12 日之前通过并公布符合本指令所必需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并立即将法案上交委员会。成员国在采纳此规

定时，应载有对本指令的引用或在其正式出版时附上此说明。成员国应向委员会通报其在本指令所涵盖的领域内采用的国内法主要条款的文本。

由于欧盟RoHS附件 III 当中大部分豁免已在去年失效，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出来，华通威建议现阶段继续参考“Oeko 对 29 项

RoHS2.0 到期豁免给出的建议（Pack9）”，并根据陆续推出的单个修订指令，及时修订附件 III 中的豁免项目。我们会密切关注欧盟RoHS 指令

的修订，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标准更新



CCC 家电产品新版实施规则和细则发布

认监委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发布了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家电类的新版实施规则 CNCA-C07-01：2017《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实施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1 日，相应的 CQC新版实施细则 CQC-C0701-2017《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细则家用和类似用

途设备》也于 2017 年 11 月 1日实施。

新版实施规则主要增加了对电热毯、电热垫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的强制要求。

华通威 解决方案

华通威解决方案：

华通威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一直以来实时关注

标准更新修订，具有该标准的测试能力，凭借丰富的测试和认证经验，

及拥有专业的标准检测设备，可满足客户的检测需求，我们将为您提

供专业、周到的服务。

欢迎您来华通威咨询及认证！



FCC SDoC 新公告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过去针对电子产品会依据产品类型使用不同的认证方式，其认证方式共有三种：Verification、DoC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和 Certification。但是自 2017 年 11 月 2 日开始，FCC将 DoC 和 Verification 合并为 SDoC (Supplier’s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且修改相关的 FCC条文，过渡期为一年。

SDoC，即 Supplier’s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设备供货商 (注：该供货商必须是美国当地的公司)将对符合规定标准或要求的设备进行检

测，符合规定的设备需提供相关档 (如 SDoC 的声明档) 向公众提供证明。也就是说，只有美国的公司才能出具 SDoC 的宣告信，非美国公司 (包

括实验室，制造商等) 都不能出具 SDoC 宣告信。

关于过渡期，从 2017/11/2 至 2018/11/2 为过渡运行期，在此过渡期间内，可继续使用 FCC VER 和 DoC 认证程序或使用新的 FCC SDoC 认

证程序均可。一年过渡期后，FCC SDoC 认证程序将正式替代原有的 FCC VER和 DoC 认证方式。总体来说，FCC SDoC 认证程序比原有程序更

加简化而清晰，FCC SDoC 认证程序允许使用电子卷标并同时减少了繁琐的进口声明要求。其目的是简化目前繁琐和复杂的 FCC认证要求，进

一步减少企业负担。

SDoC 认证程序需出具测试报告，不强制需在 FCC Recognized Accredited 实验室测试，依然采用之前测试标准。实际上它大大放宽了针对实

验室的要求。修改的重点如下：

Part 15: 非意图辐射产品

1. 针对 FCC Part 15 的产品，若是 stand-alone cable input selector switch，则需要在产品的明显处放下列文字内容：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for use with cable television service。”

2. 针对适用 FCC Part 15 的产品，若因产品太小而无法加入 FCC 15.19 的 Statement，且产品也无内建屏幕呈现 FCC 15.19 Statement 时，需将

FCC 15.19 所要求的 Statement 内容放入使用手册中，同时需放在产品的包装或是使用可移除的卷标黏贴于产品上。

3. 针对适用于 FCC Part 15 的非意图辐射产品，认证方式修改如下表:

华通威 解决方案



Part 18: 意图辐射产品

1. 针对适用 FCC Part 18 的产品，商用的工业、科学和医疗产品需经由 SDoC 或是 Citification 的方式认证，商用的超音波产品 (小于 500 瓦，

且工作频率小于 90 kHz) 和非商用的工业、科学和医疗产品需经由 SDoC 的方式认证。

2. 针对适用 FCC Part 18 的意图辐射产品，允许使用电子屏幕来呈现符合法规的 Statement。

3. 针对产品的 SDoC，需有一个美国当地的负责机构来确保产品符合相关法规，可以是制造商或进口商。

·Certification:

1. 针对 Certification 的产品，将允许使用电子屏幕的方式来呈现 FCC ID; 若因产品太小而无法于产品上标示 FCC ID，且无电子屏幕可呈现 FCC

ID 时，则需将 FCC ID 放入使用手册中，同时需放在产品的包装或是使用可移除的卷标黏贴于产品上。

2. SDoC的测试认证可以不在 FCC Accredited 的实验室执行，但 Certification 的测试认证仍需在 FCC Accredited 的实验室执行。

·针对 SDoC 的产品，客户可自愿性的将 FCC Logo 放在产品外观的明显处。

·若产品需透过 SDoC 的方式测试和认证，以下信息需于产品上市或进口时提供，这些信息可放入使用手册或以另一份档来呈现:

1. 产品的名称和型号；

2. 产品宣告符合 FCC法规的 Statement；

3. 美国当地负责机构的信息，包含名称、地址、电话号码或因特网联系信息。

·倘若使用手册不是以纸本的方式提供，而可能使用硬盘或透过因特网，则以上信息即须放入使用手册中以提供给使用者；另外，也可透

过电子屏幕的方式来呈现信息。

·过渡期内:

1. 通过 FCC SDoC 认证程序的产品将可自主选择标记或不标记 FCC Logo；

2. SDoC 要求增加符合声明档到设备随附档中，符合声明需包含：美国当地供货商的名称、地址或联系网址等必要信息；

3. 过渡期内可选择继续使用 FCC VER 和 DoC 认证程序；

4. 过渡期前做的 FCC VER 和 DoC 认证程序是始终有效的，如果产品有修改，则需重新认证。

华通威解决方案：

华通威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认证范围覆盖全球区域，

得到国内外权威机构和和品牌客户的广泛认可。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

案，选择华通威国际检验，您可以将国际认证中繁琐的技术资料要求，不

同区域认证测试差异，买家的多个认证要求，以及繁琐的技术交流、确认

及事物交予我们，为您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提供了通行证。

欢迎您来华通威咨询及认证！

华通威 解决方案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近日，为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精神，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发布“《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进入“通知”页面。）

附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docx(按 Ctrl 键并单击鼠标进行下载)

行业资讯

http://www.aqsiq.gov.cn/gzcypt/cazxyj/20171130_1/wyyj/
http://www.aqsiq.gov.cn/gzcypt/cazxyj/20171130_1/201711/P020171130626327312262.docx


新加坡将禁止使用短链氯化石蜡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NEA）向WTO提交了其禁用短链氯化石蜡（SCCP）及其产品的计划，并将于 12月正式宣布新规，新规定于 2018 年

6月生效。

短链氯化石蜡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常用于金属加工应用的润滑油，以及油漆、密封胶、橡胶和聚合物中的阻燃剂或增塑剂。根

据“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A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规定，短链氯化石蜡及其产品的生产，进口，出口和使用将被禁止。

如在以下情况使用短链氯化石蜡，则新规同样适用于公约中所列的特定例外：

1. 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业传送带生产中的添加剂

2. 采矿业和林业橡胶传送带的备件

3. 皮革业，特别是皮革加脂

4. 润滑油添加剂，特别是汽车发动机，发电机，风力发电设备，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钻井以及精炼石油生产柴油

5. 室外装饰灯泡管

6. 防水和阻燃涂料

7. 粘合剂

8. 金属加工

9. 用于软质聚氯乙烯的二次增塑剂，玩具和儿童用品除外

华通威提醒相关企业，目前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加强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管控，并制定了相关规定，企业需加强物料管控，必要时进

行第三方检测，以有效防范后续风险。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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